2009年住宅地震保險再保險經紀人評選資訊補充說明
 2009.05.26.
一、本次2009年再保險經紀人評選，經相關專案小組會議討論後，相關之決議事項，謹通知如后：
（一）2009年住宅地震保險再保險經紀人評分項目與配分如后：

	2009年 評選項目  
	權重(％)

	1.公司背景及商譽。
	5%

	2.過去承辦天災再保與ART經驗及過去對住宅地震保險所提供之服務與績效。

	20%

	3.重要議題探討
(1)在有效分散危險、考量地震保險基金財務承擔能力與加速累積基金資金原則下，分析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各層最適分配方式、限額、承擔實體與最適再保險安排方式。
	25%

	(2)評估最適合住宅地震保險費率計算之風險係數為何？對於現行採用風險係數15%計算保費之合理性分析。
	15%

	(3)對於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各層純保費分配採用不同風險係數之建議。包括建議之風險係數及其合理性。
	

	(4)對於住宅地震保險制度未來發展之建議。
	10%

	4.未來可提供之服務項目及所洽收費用標準。
	15%

	5.簡報內容與答詢。
	10%


（二）再保險經紀人甄選家數仍維持現行數三家，一家首席再保險經紀人(lead broker)及二家協辦再保險經紀人(co-broker)。
（三）委任年限維持兩年一任，負責2010年及2011年之再保險安排及諮詢等。

（四）未來可提供之服務項目及所洽收費用標準，請參選經紀人以Lead broker所提供之服務報價。

（五）評選再保險經紀人之服務費用分配比例如下：
	承保年度
	服務內容
	Lead Broker
	Co-Broker 1
	Co-Broker 2

	2010/2011
	議題諮詢、訓練考察
再保安排、純保費說明等
	55%
	25%
	20%


（六）評選及議價日期暫訂為本(98)年8月初舉行，確定日期與進行程序俟決定後將隨時公告。

（七）參選議案建議書 (須於6/15前提出)與簡報資料須以中/英文版本對照。評選當日簡報倘以英文進行，須安排中文重點摘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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